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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府办〔2012〕139 号 

 

 

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创建国土资源节约 

集约模范县活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有关单位： 

《佛山市南海区创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活动管理办

法》业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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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创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 

模范县活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创建活动（以下简

称“创建活动”）的深入发展，不断提高国土资源管理水平，使

创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依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0 年度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评选工作的通知》（国

土资厅发〔2011〕33 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节约集约用地是指在控制用地规模的基础上，通过

增加对土地单位面积上的投入比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

益的一种利用模式，目的在于挖掘土地使用潜力，节约宝贵的土

地资源。 

第三条  创建活动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加强部门协

调，调动群众积极性，坚持资源节约优先战略，体现深入推进科

学发展的根本要求。 

 

第二章  创建标准 

第四条  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必须符合如下要求： 

（一）1年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不超过 100 亩，违法占用耕

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也不得大于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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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没有发生群发性非法勘查开采、矿山重大安全生产和环境污

染事故。 

（二）土地利用效率高。建设用地地均 GDP 及增长率要在全

国同类土地利用类型和同类土地等别的区县中排名靠前；坚持土

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逐年提高土地有偿使用率，凡有偿使用的

土地一律以招拍挂的方式进行公开供应；土地供应率要力争达到

80%以上，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解决土地“批而未用”问题及闲

置低效利用问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三）土地规划执行度高。在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中，公众的

参与度和规划信息公开程度高，规划实施情况也较好。 

（四）耕地保护效率高。耕地数量大于未耕地保有量指标，

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耕地占补平衡义务得到履行并落实到地

块，建立了完善的耕地与基本农田经济补偿机制。 

（五）土地执法效率高。建立比较完善的土地执法动态监测

网络，能够及时发现违法用地并能有效查处案件。 

第五条  对国土资源日常管理工作方面的具体衡量标准参

照当年度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创

建活动考核办法》执行。 

 

第三章  创建工作实施管理 

第六条  创建活动要有明确的领导机构、实施方案和宣传方

案。领导机构能够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实施方案要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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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要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第七条  为引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要将国土资源节约

集约评价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体系。 

第八条  宣传活动要注意节约成本，力求实效；突出主题，

抓住重点；实现日常工作和创建活动的相互促进和协调。 

第九条  建立创建活动管理的责任追究机制。各相关部门要

积极参与，对工作停滞不前、问题比较突出的成员单位和主要负

责人，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限期整改等惩罚措施。 

第十条  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督机制，确保监督渠道畅

通。各成员单位工作人员要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对经查实

的违规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保障创建活动的透明性、规范性。 

第十一条  建立创建活动工作档案。主要包括：管理办法与

制度、领导机构组成、实施方案、宣传方案、会议通知及会议纪

要等相关会议资料、主要活动记录、奖惩记录、工作总结、群众

和社会各界的反映等文字、图片、录音、视频资料。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创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各镇（街道）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

细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主题词：经济管理  土地  活动  办法  通知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12年6月18日印发 


